博士資格考試 (Doctoral Qualifying Exams) 相關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所務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七日校長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課程會議修訂

壹，應考者之資格：
（1） 本所博士班學生在修滿本所要求之30學分中之24學分（並包含所應補修之課程），得提出「博士資格考試」申請。
（2）申請月份為每學期末，即六月或十二月；考試月份則為次學期初，即每年十月或三月。申請資格考試時，學生得預先提出研究方案及其範疇，做為課堂外考試之出題方向。

貳、考試方式：

（1）資格考試（Qualifying Exam）為筆試，在本所指定之地點進行。

（2）課堂考試分為兩個科目：「漢語語言學」﹑「華語文之教學與習得」。時間各為四小時。

（3）資格考試筆試內容由本所資格考試委員會委員訂定。
（4）「博士資格考試」有兩次機會，第一次未通過者得於一學期後再次報名參加考試，若第二次仍未通過，即取消博士就讀資格。

〈5〉考試結果由本所之博士資格考試委員會評定之，其結果分為：

       第一次考試：「通過」 「不通過」。

       第二次考試：「通過」 「不通過」。
（6）本辦法由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報院課程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備，修正時亦同。

